
国家Ⅱ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国卫科教发〔2014〕49号

国家Ⅱ生计生委关于印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7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规范培训实施与管理

工作,加快培养合格临床医师’我委组织制定了《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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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

第-章总则

第-条为贯彻《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

意见》’规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工作,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临

床医师队伍,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的是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医

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

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

第三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象为:

（一）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指临

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和中西医结合类’下同）本科及以

上学历毕业生;

（二）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获得执业医师资格,需要接受培

训的人员;

（三）其他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第二章组织管理

第四条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对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行全行业管理、分级负责’充分发挥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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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专业学会和有关单位的优势和作用°

第五条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统筹管理’健全协调机制’制订培训政策’编制培训规戈｜｜,指

导监督各地培训工作°

第六条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组建专家委员会

或指定有关行业组织、单位负责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具体

业务技术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其职责是:

（一）研究提出培训专业设置建议;

（二）研究提出培训内容与标准、培训基地认定标准和管理办

法的方案建议;

（三）对培训基地和专业基地建设、认定和管理工作进行检查

指导;

（四）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匹配机制,对培训招收工

作进行区域间统筹协调;

（五）对培训实施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

（六）制定考核标准和要求’检查指导考核工作;

（七）承担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七条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组织实施和管理监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制订本地实施方

案和措施,编制落实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按照国家规划与标

准,建设、认定和管理培训基地、专业基地,并报告国务院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予以公布;根据需要组建专家委员会或指定有关行业组

3



织、单位负责本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具体业务技术建设和日

常管理工作。

省级以下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当地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关工作。

第八条培训基地接受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监督指导,具

体做好培训招收、实施和考核及培训对象的管理工作。

第三章培训基地

第九条培训基地是承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疗卫生机

构。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培训需求及各地的培训能力,

统筹规划各地培训基地数量°培训基地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为三级甲等医院;

（二）达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要求;

（三）经所在地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建的专家委员会或其

指定的行业组织、单位认定合格°

根据培训内容需要,可将符合专业培训条件的其他三级医院、

妇幼保健院和二级甲等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等作为协同单位,发挥其优势特色科室作用,形成培训基地

网络。

第十条培训基地由符合条件的专业基地组成°专业基地由

本专业科室牵头,会同相关科室制订和落实本专业培训对象的具

体培训计划,实施轮转培训’并对培训全过程进行严格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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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对培训基地及专业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培训基

地、专业基地应当定期向所在地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

的行业组织、单位报告培训工作情况,接受检查指导°根据工作需

要透选建设部分示范性的培训基地、专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对

达不到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要求或培训质量难以保证的培训基地及

专业基地,取消其基地资格,并视情况削减所在省（区、市）培训基

地分配名额°

第十二条培训基地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强对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调领导机制’制

订并落实确保培训质量的管理制度和各项具体措施,切实使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培训基地主要行政负责人作为培

训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基地的培训工作’分管院领导具体

负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教育培训管理职能部门作为协调

领导机制办公室’具体负责培训工作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承担培

训任务的科室实行科室主任负责制,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切实履行

对培训对象的带教和管理职能°

第十三条培训基地应当落实培训对象必要的学习、生活条

件和有关人事薪酬待遇,做好对培训对象的管理工作;专业基地应

当具备满足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培训要求的师资队伍、诊疗规模、病

种病例、病床规模、模拟教学设施等培训条件.

第＋四条培训基地应当选拔职业道德高尚、临床经验丰富、

具有带教能力和经验的临床医师作为带教师资’其数量应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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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要求°带教师资应当严格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

准的要求实施培训工作’认真负责地指导和教育培训对象。培训

基地要将带教情况作为医师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对带教医师给

予补贴°

第十五条培训基地应当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制订科学、严

谨的培训方案’建立严格的培训管理制度并规范地实施,强化全过

程监管与培训效果激励’确保培训质量°

第十六条培训基地应当依照《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组织

符合条件的培训对象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协助其办理执业注册和

变更手续。

第四章培训招收

第十七条探索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j‖｜招收匹配机

制’逐步推进区域问招收统筹协调°

第十八条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据本地医

疗卫生工作对临床医师的培养需求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能力’

制订年度培训计划,向培训基地下达培训任务,并在培训名额分配

方面向全科以及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以及县级及以下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倾斜。

第十九条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行业组织、单

位应当及时将培训基地基本情况、招收计划、报名条件、招收程序、



招收结果等信息通过网络或其他适宜形式予以公布’向申请培训

人员提供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有关情况同时报告国务院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有关行业组织、单位°

第二十条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由培训基地、委派单位和培

训对象三方签订委托培训协议;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与培训

基地签订培训协议°培训基地要做好培训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

申请培训人员根据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行业组织、

单位公布的招收信息,选择培训基地及其专业基地,填报培训志

愿’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填报培训志愿,应

当取得委派单位同意°

第二十-条培训基地对申请培训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审

核,对审核合格者组织招收考核’依照公开公平、择优录取、双向选

择的原则确定培训对象。

第二十二条培训基地要及时向当地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或其指定的行业组织、单位报送招收录取信息’各省（区、市）可在

招收计划剩余名额内对未被录取的申请培训人员进行调剂招收,

重点补充有名额空缺的全科以及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

第二十三条国家统筹协调发达地区省（市）支援欠发达地区

省（区、市）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各有关省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之问应当签定对口支援协议’发达地区的培训基地及专业

基地’每年应当面向欠发达地区招收一定数量的培训对象’培训招

收重点向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及其地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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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倾斜°在起步阶段’年招收数量原则上不低于

发达地区年培训招收数量的10％’随着培训工作的推进’适当增

加招收规模°招收对象培训期满后依协议回原派出地区工作°

第五章培训实施

第二十四条培训对象是培训基地住院医师队伍的一部分,

在培训基地接受以提高职业素养及临床规范诊疗能力为主的系统

性、规范化培训°

第二十五条培训年限一般为3年°已具有医学类相应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和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医师参加培训,

由培训基地根据其临床经历和诊疗能力确定接受培训的具体时问

及内容°

在规定时问内未按照要求完成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培训时

问可顺延’顺延时问一般不超过3年°顺延期问费用由个人承担°

第二十六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培育岗位胜任能力为核

心’依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分专业实施°培训内容

包括医德医风、政策法规、临床实践能力、专业理论知识、人际沟通

交流等’重点提高临床规范诊疗能力,适当兼顾临床教学和科研

素养°

第二十七条实行培训信息登记管理制度°国家建立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信息管理系统’逐步实现住院医师培训招收、培训实

施、监测评估、培训考核等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培训基地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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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应当及时、准确、详实地将培训过程和培训内容记录在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登记和考核手册并妥善保存’同时将有关信息及时

录入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培训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培训考核

第二十八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包括过程考核和结业

考核,以过程考核为重点°过程考核合格和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是

参加结业考核的必备条件°培训对象申请参加结业考核,须经培

训基地初审合格并报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行业组

织、单位核准。

第二＋九条过程考核是对住院医师轮转培训过程的动态综

合评价。过程考核一般安排在完成某专业科室轮转培训后进行,

内容包括医德医风、出勤情况、临床实践能力、培训指标完成情况

和参加业务学习情况等方面°过程考核由培训基地依照各专业规

范化培训内容和标准,严格组织实施°

第三十条结业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国

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有关行业组织、单位制订结业

考核要求,建立理论考核题库,制订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标准’提供

考核指导;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行业组织、单位负

责组织实施结业考核,从国家建立的理论考核题库抽取年度理论

考核试题组织理论考核,安排实施临床实践能力考核.

第三＋-条对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的培训对



象’颁发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样式附后）。

第七章附则

第三＋二条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由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另行制订°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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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陋
dQ◆、

片

证书编号:20l7ll010000l001

王一于20l4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

在×××医腕培训基地参加内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

墙训,经考核台格,特发此证°

专业基地主任（签字）

培训基地院长（签字）

省级卫生计生（中医药）

行政管理部门（盖章）

年月日

闺求:l』生和b｜划′t宵番伪会滥翻｜

碱水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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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编号规则

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编号16位’按照‘‘年

份代码（4位）＋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2位）＋专业代码

（4位）＋培训基地代码（3位）＋该培训基地该年度结业人员顺

序号（3位）”的顺序制定。各代码之问留半角空格。

2.年份代码为培训对象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

的年份°

3.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表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区划代码的前两位编写。

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代码统一设置为4位数’专业代

码详见表2、表3、表4。

5.培训基地代码及该培训基地该年度结业人员顺序号由各

地根据给定的代码位数规范地编写。

按照上述规则,以北京市2017年通过内科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的某学员为例’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

证书》编号为2017110100001001’共16位数字。

12



13

表1.各省（区、市）行政区划的前两位代码

省（区、市）名称 代码

＝
√b京市 11

天津市 12

河北省 13

山西省 14

内蒙古自治区 15

辽宁省 21

吉
•

/

•>

厄省 22

黑龙江省 23

上海市 31

江苏省 32
、

Ⅵ 斤江省 33

安徽省 34

福肄省 35

江西省 36

山东省 37

河南省 41

湖」h省 42

漱 南省 43

广东省 .44

广西』
••二族自治区 •5

海南省 46

重庆了
=

J 50

四）｜ 省 51

贵‖｀ 省 52

云南省 53

西藏白治区 54

陕西省 61

t ˉ肃省 62

青海省 63

宁夏回族自治区 6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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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临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代码

专』 ´
••名称 培训专1 ´d b｜t码

内j
■、

;≈ 0100

儿乖 0200

急诊乖 0300

皮肤科 0400

弗青神
■
■
』
夕 0500

神经内j
勺
、

0600

全乖 0700

康复医学j
℃
、

0800

夕 、禾 0900

夕
■
●
』
夕

\

p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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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 2200

超声医学科 2300

核医学科 2400

放射肿瘤科 2500

医学遗传科 2600

预防医学科 2700



表3.口腔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培训专业代码

口腔全科 2800

口腔内科 2900

口腔领面外科 3000

口腔修复科 3100

口腔正畸科 3200

口腔病理科 3300

口腔领面影像科 3400

表4.中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培训专业代码

中医 3500

中医全科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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